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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行政服务中心推出服务“四个化”
今年以来，中心紧紧围绕“执行力提升年”目标要求，以企业、基层和群众满意为工作标准，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推行服务“四个化”，切实提高服务效率。

一是推行服务精细化。做到了三个“坚持”：坚持窗口“AB岗”制，实行错时就餐，确保休息时间有人受理或办理审批事项；坚持审批预约制，对急需办理的审批事项，只要有预约，窗口都能及时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坚持全程陪（代）办制度，对于企业需要上报的审批事项，由窗口或部门工作人员陪同或帮助申办者代办报批。

二是推行服务人性化。中心导询台在完成正常导询工作的基础上，推出业务咨询现场答疑、主动引领申办者办证等服务，尽力满足申办者的各种服务需求，并增设代理服务处和电脑终端，供办事者进行资料修改；为老年人、残疾人开辟服务“直通车”，提供证照代办、代送批准文书等服务。为方便申办者停车，中心规定办公大院内车位全部提供企业和群众使用，中心工作人员车辆一律禁停。

三是推行服务规范化。开展“六心”服务承诺，做到热心接待群众，规范服务礼仪；耐心回答询问，主动指导申报；细心办理业务，正确把握政策；诚心提供帮助，坚持按需服务；真心为民服务，坚持廉洁从政；虚心听取反映，努力改进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和群众的需求。

四是推行服务网络化。设立“一表制”服务窗口，将工商、国地税、质监等部门4张表格、112个数据，整合简化为37个数据、一张通用表格，减少重复提供数据75项，实现申报信息数据的资源共享。通过扩大网上审批范围，使具备网上预审条件的行政审批事项达到273项，审批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环保窗口：对我市重点项目开展调研跟踪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胜“重大项目落地硬仗”的工作要求，中心环保窗口积极响应，近日，窗口分管领导和窗口负责人带队，连续走访了全市各镇（区），对2010年38只拟报省审批的重点项目进行调研跟踪，促进重点项目早规划、早报批、早开工。

在与各镇（区）招商部门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座谈时，窗口工作人员认真听取重点项目的相关情况介绍，表示要采取切实措施，为项目建设在环保审批环节上做好服务。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点供指标项目，进行全程跟踪服务，做好项目前期开展、后续跟踪、监督管理工作，切实解决项目在报批及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对一些已报批项目，对主体工程及与之相配套的水、气、声、渣等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实地指导，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

工商窗口：开展快递企业规范登记工作
网上购物的兴起，带动了快递行业的迅猛发展，促使民营快递企业快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我市目前登记注册的快递企业（包含个体工商户）已达到了近60家，快递市场急需规范。工商窗口以新《邮政法》和《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施行为契机，采取有力措施规范我市快递经营业市场秩序。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凡新申请经营快递的企业必须具备企业法人条件，并需到邮政管理部门办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从事省内经营快递业务的注册资金不得低于50万元，从事跨省经营快递业务的注册资金不得低于100万元，从事国际快递业务的注册资金不得低于200万元。快递企业所从事的快递业务范围发生变更的（比如：原“省内经营快递业务”变更为“跨省经营快递业务”或“国际快递业务”），企业需持变更后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

同时，对《邮政法》施行前已登记经营快递业务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要求于2010年10月1日前到工商部门办理取消快递业务的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逾期未办理的，工商部门将对其其他登记的申请不予办理；《邮政法》施行前已登记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法人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自2010年10月1日起限制办理除取消快递业务的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以外的其他登记。
消防窗口：明确审验、备案分工范围

新《消防法》实施以来，中心消防窗口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加强宣传引导，推进行政指导明确了抽查、备案的范围以及权限分工。

一是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场所，为必审必验项目，相关审核或验收材料须报送苏州支队：（一）具有下列情形的人员密集场所：建筑总面积大于20000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建筑总面积大于15000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侯船厅；建筑总面积大于10000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建筑总面积大于2500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建筑总面积大于10000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建筑总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OK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设有（一）中所列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单体建筑面积大于40000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50米的其他公共建筑；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二是除上述情形以外的工程，在取得施工许可或者竣工后7日内，可在江苏消防网进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或者验收备案，被确定为抽查对象的工程，向中心消防窗口申报设计和验收备案的抽查材料。
工作综述

中心4月份业务和管理情况综述

一、行政审批业务情况
本月，中心共受理事项14818件，办结14689件，提前办结7033件，即办6678件，分别占总办结数的47.88%和45.46%。其中的特色服务。“一表制”：1271件；网上审批（含专网）：1915件；联合办理：1090件；陪同办：32件；代理办：3244件；预约办：32件；加班办：285件；上门办：24件；指导办：726件。“绿色通道”共受理5家。 

本月的行政审批业务工作：

（一）办件总量：中心受理项目14818件，较上年同期的14061件增加了5.38%,基本上与上年同期持平。

（二）企业注册登记情况：新办内资企业336家，户均注册资金414.65万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的201家和371.05万元，分别增加了67.16%和11.75%；新办外资企业2家，上年同期新办外资企业5家，注册资金7334.626万美元。
（三）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情况：发放工程规划许可证17个，较上年同期21个减少了19.05%。发放建筑施工许可证33个，建筑面积283861平方米，合同造价47121万元，较上年同期的26个、314308平方米、22198万元，分别增加了26.92%、-9.69%和112.28 %。

（四）土地抵押登记情况：办理土地抵押登记128宗，抵押面积为1752663.6㎡，贷款总额达45581.227万元，与上年同期土地抵押登记143宗，抵押面积为2055780.8㎡,贷款总额60384.1万元，分别减少了10.49%， 14.74%和24.51%。
二、窗口工作情况
本月，各窗口紧紧围绕“执行力提升年”目标要求，积极开展比学赶超活动，服务流程进一步优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工商窗口实行“三个强化”，通过强化制度创新、强化行政指导、强化职能整合，不断提升工商登记行政服务效率。公安窗口在创新创优服务上求突破。继续推行AB岗位制，确保窗口午休时间有人受理、有人办理。通过加强窗口与业务部门的衔接，做到后台围着前台转，业务部门围着窗口转，减少审批环节和流程，缩短审批时限。交通窗口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对窗口的各项考核制度，并做好上报件全程陪办服务，对全市8个大型物流重点项目推行行政指导服务。环保窗口推出创新服务、狠抓落实的“四项”措施，通过开展争创全省环保审批“文明示范窗口”活动，进一步提高项目环保审批服务水平。消防窗口通过开展“提速度、比质量、优服务、创特色”活动，继续实行“陪同办理”和“提前上门技术服务”两大特色服务，为企业开展上门指导和特事特办。国土窗口坚持“三个主动”：即主动联系被服务对象，询问和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动协调相关前置审批部门，帮助解决前置审批等相关事宜；主动上门提供政策法规帮助，促进重点项目及时完成土地登记。卫生窗口强化“六种意识”，倡导“六种风气”，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质监窗口严格落实“五公开”和“五办理”制度，营造“流程短、手续简、效率高、服务优、成本低”的行政审批服务环境。公积金中心强化“三个坚持”，细化工作责任，创新服务方式，努力实现素质提高、行政提速、服务提质。发改委、住建局、安监局、规划局、文广新局、民防局、地税纳税服务中心、社保基金结算中心、婚姻登记中心、产权登记交易中心等窗口单位，都能以“比学赶超”活动为契机，不断创新服务理念，优化审批流程，进一步提高了窗口服务能力。另外，工商、公安、环保、质监等窗口和车辆管理中心等积极向中心网站和简报投稿，4月份共收到稿件32篇。
三、不足之处

巡查发现个别工作人员未按规定着工作服、佩带胸卡上岗，少数同志上、下班未签到，事后又未补假。3-4月的指纹考勤结果已通报各单位相关窗口及科室。
                      （根据中心各科室提供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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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招投标采购交易服务中心1－4月份统计表

　
项目数
预算（标底）价（万元）
中标价  （万元）
节减金额（万元）
节减率％
总   计
247
168234.21
150939.3
17294.91
10.28 
1.工程招标小计
133
163924.34
147124.77
16799.57
10.25 
2.政府采购小计
114
4309.87
3814.53
495.34
11.49 
政府采购
公开招标
20
2524.9
2226.51
298.39
11.82 
竞争性谈判
34
1056.94
904.54
152.4
14.42 
询价采购
8
105.45
100.98
4.47
4.24 
单一来源
21
457.03
428.96
28.07
6.14 
网上采购
31
165.55
153.54
12.01
7.25 
本 月 情 况
   4月份，工程招标共举行40项，标底价为62993.87万元，中标价格为55959.37万元，节约资金7034.5万元，节减率为11.17％。
4月份，政府集中采购共举行35次招投标(其中网上询价采购8次)，采购中标金额达953.87万元（其中网上询价采购39.53万元），与采购预算1106.34万元相比，减少支出152.47万元，节约率为13.78％。其中：货物类采购次数33次，中标金额为900.64万元，预算金额为1051.34万元，节约资金150.7万元，节减率为14.33％；服务类采购为2次，中标金额为53.23万元，预算金额为55万元，节约资金1.77万元，节减率为3.22％。
中心窗口办件统计（1.1--5.5）
序号

部门

收件数

办结数

待办数

1

联办窗口

84

84

2

发改委

533

536

3

经信委

66

66

4

商务局

5912

5912

5

民防局

59

57

7

6

城管局

911

910

5

7

城建基金

24

23

1

8

住建局

445

441

16

9

规划局

418

434

9

10

烟草局

355

355

1

11

消防大队

73

79

12

公安局

24669

25009

994

13

地税局

1814

1814

14

国税局

1624

1624

15

财政局

22

22

16

国土局

5326

5327

17

卫生局

453

453

18

质监局

4573

4562

12

19

文广新局

58

58

20

交通运输局

4901

4852

49

21

环保局

808

802

15

22

工商局

2422

2421

4

23

气象局

314

311

3

24

安监局

640

640

25

农委

133

133

26

水利局

26

26

27

园林局

54

54

2

28

中心VIP室

3

1

3

29

招投标中心

254

254

30

综合窗口

17

17

31

分中心汇总

988774

988767

　7

　

    合计:

1045765

1045758

1128

报：市委黄钦书记、市政府徐美健市长、市人大彭建平主任、市政协顾栋才主席，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顾月华，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亚方
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市委研究室、市级机关工委、中心各成员单位、中心行风监督员
发：中心各服务窗口、各科室、招投标中心、各行政服务分中心
  



